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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2015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中发行的股

份，涉及股东人数为4名。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29,238,4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496%。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2019年9月20日。

一、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份情况

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15年2月2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陈铸等5名

股东所持有的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份， 王汉仓等7名股东所持有的苏州市智诚光学科

技有限公司73.31%股权，以及王书庆、吴加富、缪磊等3名股东所持有的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100%

股权，同时向不超过10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支付，上述

事项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7月30日下发的“证监许可[2015]1848号”《关于核准苏

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王汉仓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

2015年8月，公司向王汉仓等15名交易对方发行152,919,467股股份用于购买标的资产，该部分

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登记手续，并于2015年9月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5年8月， 公司向3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28,179,262股股份募集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资金约

4.59亿元，该部分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并于

2015年9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合计181,098,729股， 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为152,919,467

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为28,179,262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9.00元/股，募集配套

资金的发行价格为16.28元/股。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1,166,647,793股。

2、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认购数量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1 王汉仓 10,941,089

2 沈益平 4,689,033

3 桑海玲 3,907,533

4 桑海燕 1,674,656

5 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672,533

6 陆祥元 1,116,434

7 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96,466

8 王书庆 40,296,355

9 吴加富 15,498,589

10 缪磊 6,199,445

11 陈铸 54,959,412

12 南京德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315,111

13 苏州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1） 3,559,367

14 南京高达梧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483,033

15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10,411

合计 152,919,467

注1： 苏州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2月4日更名为南京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2）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认购数量

序号 获配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1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825,552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498,771

3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854,939

合计 28,179,262

2016年9月，以上发行对象中除陆祥元以外的17位股东，已将所持有期满12个月的公司股份解除

限售，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97,669,1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总股本2,906,123,555股），解

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分别为2016年9月12日、2016年9月26日，详细内容见 2016�年9月9日、2016

年9月27日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

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6-074）、《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交易对

方陈铸所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6-075）。

2017年9月，王汉仓等8名自然人股东已将所持有期满24个月的公司股份解除限售，解除限售股份

的数量为103,624,5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288%（总股本3,421,275,069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

市流通日为2017年9月11日，详细内容见 2017�年9月7日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7-107）。

2018年9月，王汉仓等9名自然人股东已将所持有期满36个月的公司股份解除限售，解除限售股份

的数量为71,315,9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722%（总股本3,441,517,719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

流通日为2018年9月10日， 详细内容见 2018�年9月6日公司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8-100）。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1、2016年4月20日召开的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的议案》。 根据补偿协议约定，公司将以1元总价回购注销王书庆、吴加富和

缪磊2015年度应补偿股份4,198,371股，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1,166,647,793股的0.3599%。 公司于

2016年5月31日完成了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业务，公司总股本由原1,166,647,793股变更为1,162,449,

422股。

本次注销股份前，发行对象限售股持股总数为181,098,729股；本次注销股份后，发行对象限售股

持股总数为176,900,358股。

2、2016年4月20日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62,449,42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元人民

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162,449,422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2,906,123,555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6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6年6月21日。

本次利润分配前，发行对象限售股持股总数为176,900,358股；本次利润分配后，发行对象限售股

持股总数为442,250,895股。

2016年9月，发行对象所持有期满12个月的公司股份已解除限售，本次解除限售后，发行对象限售

股持股总数为244,581,787股。

2017年9月，发行对象所持有期满24个月的公司股份已解除限售，本次解除限售后，发行对象限售

股持股总数为140,957,207股。

2018年9月，发行对象所持有期满36个月的公司股份已解除限售，本次解除限售后，发行对象限售

股持股总数为69,641,286股。

3、2015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16年11月8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6年11月28日，非

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完成，发行股票数量为515,151,514股，公司股本由2,906,123,555股变更为3,

421,275,069股。 本次股本变动对2015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对象限售股

持股数量无影响。

4、2018年1月25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018年1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8年3月20日，向45名激励对象授予的20,242,650股限

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上市。 公司股本由3,421,275,069股变更为3,441,517,719股。 本次股本变动对

2015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对象限售股持股数量无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3,441,517,719股，限售股股数为1,155,557,559股。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承诺

本次胜利精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陈铸等4名自然人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胜利精密股

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如因本次发行获得胜利精密股份时，交易对方对用于认购股份

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 则取得的对应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12个月之后，在盈利承诺期内若实现盈利承诺，或者虽未实现盈利承诺但履行完毕盈利补偿，则按照

下表所示比例分五期解禁可转让股份。 相应股份解禁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序号 名称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2015年度发行股份合

计数（股）

1 陈铸 30% 30% 20% 10% 10% 54,959,412

2 王书庆 30% 30% 20% 10% 10% 40,296,355

3 吴加富 30% 30% 20% 10% 10% 15,498,589

4 缪磊 30% 30% 20% 10% 10% 6,199,445

合计 - - - - - 116,953,801

第一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12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方可解除限售；

第二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24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方可解除限售；

第三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36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方可解除限售；

第四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48个月方可解除限售；

第五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60个月方可解除限售。

2、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5-2017年度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

专项审核报告，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实现2015-2017年度的盈利预测，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

司已实现2016、2017年度的盈利预测。 公司已于2016年5月31日完成对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王

书庆、 吴加富和缪磊未实现2015年度业绩承诺对应股份的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子公司2015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2016-034）、《关于子公司2016年度盈利预

测实现情况的说明》（2017-046）、《关于子公司2017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2018-038）。

综上所述，本期为第四期限售股解禁，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陈铸等4名自然人股东已严格履行了

上述承诺，符合本期解除限售的条件。

本期解除限售股份计算公式为股东2015年度发行股份总数*2015年度权益分派 （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即2.5）*第四期解禁比例10%。

陈铸先生本期解禁股数=54,959,412*2.5*10%=13,739,853股

王书庆先生本期解禁股数=40,296,355*2.5*10%=10,074,088股

吴加富先生本期解禁股数=15,498,589*2.5*10%=3,874,647股

缪磊先生本期解禁股数=6,199,445*2.5*10%=1,549,861股

本期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29,238,449股，2020年度应解除限售股份数为29,238,458股。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也不存在

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9月20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9,238,4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496%。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4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条件股

份总数

本次发行股份所持限售条件

股份总数

（2018年解除限售后）

本次申请解除

限售数量

备注

1 王书庆 22,372,867 20,148,179 10,074,088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中处

于质押冻结的股份数量为10,

074,088股

2 吴加富 27,831,867 7,749,297 3,874,647

1、现任董事注1；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

份中处于质押冻结的股份数量

为3,874,647股

3 缪磊 4,235,216 3,099,725 1,549,861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中处

于质押冻结的股份数量为1,

549,861股

4 陈铸 80,510,009 27,479,706 13,739,853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中处

于质押冻结的股份数量为13,

739,853股

合计 134,949,959 58,476,907 29,238,449 ———

注1：吴加富先生为公司现任董事，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25%。

五、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胜利精密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本结构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股份数 本次解除限售后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1,155,557,559 -29,238,449 1,126,319,110

二、无限售流通股 2,285,960,160 29,238,449 2,315,198,609

三、总股本 3,441,517,719 - 3,441,517,719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5-2017年度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

审核报告。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8日

关于新增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建信货币

B

等基金销售机构并参加认购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植信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植信基金” ）签署的代销协议，植信基金将自

2019年9月20日起新增代理销售本公司以下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证券简称

1 000106 建信安心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安心回报债券C

2 001205 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

3 001304 建信鑫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安回报灵活

4 001408 建信鑫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丰回报灵活A

5 001498 建信鑫荣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荣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6 001825 建信中国制造2025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国制造2025股票

7 002141 建信鑫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丰回报灵活C

8 002377 建信睿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睿怡纯债债券

9 003185 建信货币市场基金 建信货币B

10 003392 建信天添益货币市场基金 建信天添益货币B

11 003583 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稳定鑫利债券A

12 003584 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稳定鑫利债券C

13 004413 建信民丰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民丰回报

14 004546 建信量化优享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量化优享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

15 004617 建信鑫稳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稳回报灵活A

16 004618 建信鑫稳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稳回报灵活C

17 004652 建信鑫利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利回报灵活配置A

18 004653 建信鑫利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利回报灵活配置C

19 004668 建信鑫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泽回报灵活配置A

20 004669 建信鑫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鑫泽回报灵活配置C

21 004730 建信量化事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量化事件驱动

22 004798 建信智享添鑫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智享添鑫

23 005259 建信龙头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龙头企业股票

24 005596 建信战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战略精选灵活配置A

25 005597 建信战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战略精选灵活配置C

26 005829

建信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建信MSCI联接A

27 005830

建信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建信MSCI联接C

28 005873

建信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

建信创业板ETF联接A

29 005874

建信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

建信创业板ETF联接C

30 005880

建信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

建信上证50ETF联接A

31 005881

建信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

建信上证50ETF联接C

32 006165 建信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证1000指数增强A

33 006166 建信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证1000指数增强C

34 006363

建信深证基本面6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建信深证基本面60ETF联接C

35 006500 建信润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润利增强债券A

36 006501 建信润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润利增强债券C

37 006791 建信睿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睿兴纯债债券

38 006989 建信中短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短债纯债债券A

39 006990 建信中短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短债纯债债券C

40 007026 建信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A

41 007027 建信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C

42 007080 建信中债5-10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债5-10年国开行债券指数A

43 007081 建信中债5-10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债5-10年国开行债券指数C

44 007094 建信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A

45 007095 建信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C

46 007671 建信中证红利潜力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证红利潜力指数A

47 007672 建信中证红利潜力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证红利潜力指数C

48 165309 建信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建信300

49 165310 建信双利策略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双利

50 165311 建信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信用增强A

51 165312 建信央视财经50指数分级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央视50

52 165313 建信优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建信优势

53 165314 建信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信用增强C

54 165317 建信丰裕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丰裕多策略灵活(LOF)

55 501101 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1-3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1-3年指数(LOF)

56 501105 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8-10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 8-10年指数

(LOF)

自2019年9月20日起， 投资者可在植信基金的营业网点办理基金的开

户、申购、赎回、认购、定投、转换和转托管等业务，具体业务的办理请参照本

公司及植信基金的相关业务规则和流程。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同时，经与植信基金协商一致，本公司自2019年9月20日起参加植信基

金的认（申）购、定投、转换费率优惠活动，本公司旗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均可参与，适用投资者范围、具体参与基金、活动结束时间以及认（申）购、定

投和转换费率折扣等各项优惠活动细则以植信基金的公告为准，我公司不再

另行公告。 重要提示如下：

（1）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植信基金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植信基金

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 优惠活动解释权归植信基金所有，且其有权对上述优

惠活动内容进行变更，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有关优惠活动具体事宜，请咨询

植信基金。

（2）本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若由植信基金代销，且届时优惠活动仍

然持续，则该基金自动参与此项优惠活动，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如有某只或

某些特定基金产品不适用费率优惠，则由本公司另行公告确定。

（3）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各只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各只

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上述各只基金产品的

原申购费率、是否开展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各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及相关最新公告为准。

（4） 本公司在植信基金有以下基金目前不支持转换业务， 具体名单如

下：

1)�建信安心回报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0346；C

类：000347

2)�建信鑫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04

3) � 建信鑫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408；C类：

002141

4)�建信鑫荣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98

5)�建信现金添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A类：003022；H类：511660

6)�建信天添益货币市场基金 B类：003392

7)�建信恒安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394

8)�建信恒瑞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400

9)�建信恒远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427

10)�建信稳定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3583；C类：003584

11)�建信睿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590

12)�建信睿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681

13)�建信鑫瑞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831

14)�建信福泽安泰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005217

15)�建信睿和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375

16)�建信睿丰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455

17) � 建信双月安心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530029；B类：

531029

18) � 建信周盈安心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530030；B类：

531030

19)�建信全球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9001

20)�建信新兴市场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9002

21)�建信全球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9003

22)�建信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H类：960028

23)�建信双息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H类：960029

24)�建信嘉薪宝货币市场基金 A类：000686；B类：002753

25)�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1-3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501101

26)�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8-10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501105

27)�建信深证基本面6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916

28)�建信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956

29)�建信上证社会责任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0090

30)�建信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0800

31) � 建信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2180

32) � 建信港股通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3680

33) � 建信优享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006581

34)�建信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165309

35)�建信双利策略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5310

36)�建信央视财经50指数分级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65312

37)�建信优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5313

38)�建信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165311；C类：165314

39)�建信丰裕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165317

1、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680-2123

网址：https://www.zhixin-inv.com

2、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

网址：http://www.ccbfund.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之前应认真

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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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7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9年9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方式进行，会议

应参加董事7人，实参加董事7人。董事杜有东先生为本次激励对象，回避议案表决。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董事

长马廷义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对象授予剩余预留权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

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19年6月10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

为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公司向符合条

件的激励对象杜有东先生、雷鹏先生、王利姣女士、孙军训先生授予剩余预留限制性股票，确定2019年9

月17日为授予日，分别向杜有东先生、雷鹏先生、王利姣女士、孙军训先生各自授予39.00万股限制性股

票，授予价格为5.41元/股。 本次授予后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限制性股票股权激

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已全部授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三、上网公告附件

（一）《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二）《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剩余预

留权益的公告》；

（三）《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

留权益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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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的召开情况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7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召

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9年9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进行，

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参加监事3名，本次监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孙会彭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对象授予剩余预留权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权益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满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激

励对象条件，符合《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

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符合授予条件，监

事会同意以2019年9月17日为剩余预留权益授予的授予日，分别向激励对象杜有东先生、雷鹏先生、王利

姣女士、孙军训先生各自授予39.00万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授予后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已全部授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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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

2019

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授予剩余预留权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剩余预留权益的授予日：2019年9月17日

●剩余预留权益的授予数量：156万股

●剩余预留权益的授予价格：5.41元/股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9月17日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对象授予剩余预留权益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向激励对象杜

有东先生、雷鹏先生、王利姣女士、孙军训先生各自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39.00万股，确定授予日为2019

年9月17日。 本次授予后，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

制性股票已全部授予。 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权益授予情况

（一）本次权益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9年5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公开征集投票权，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

2、2019年6月4日，公司监事会出具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审核及

公示情况的说明》，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自2019年5月25日起至2019

年6月4日止，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针对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3、2019年6月10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4、2019年7月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

权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对象授予部分预留权

益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和部分预留权益的授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

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对象授予部分预留权益的议案》。

5、2019年7月23日，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部分预留权益授予的登记手

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在确定授予日后

的资金缴纳过程中，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未参与认购其获授的2.40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2019年

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合计已完成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4,010.10万股。

6、2019年9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

股权激励对象授予剩余预留权益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剩余预留权益的授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对象授予剩余

预留权益的议案》。

相关公告详细内容请见《中国证券报》及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

案）》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权益授予条件均已满足，确定剩余预留权

益的授予日为2019年9月17日，满足授予条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剩余预留权益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剩余预留权益的授予日为2019年9月17日。

2、授予数量：剩余预留权益的授予数量为1,560,000股。

3、授予对象：杜有东先生、雷鹏先生、王利姣女士、孙军训先生。

4、授予价格：剩余预留权益的授予价格为5.41元/股。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不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1） 本次剩余预留权益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布前1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10.81元/股的50%，即

5.41元/股；

（2） 本次剩余预留权益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布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10.47元/股的50%，

即5.24元/股。

5、股票来源：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公司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或回购

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授予日后12个月为标的股票锁定期，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持有的

标的股票将被锁定且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 在解锁期，公司为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锁事宜，

未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预留部分限制性

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第二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满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7、剩余预留权益授予的激励对象共4人，激励对象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杜有东 副董事长 39.00 20% 0.062%

雷鹏 董秘、副总经理 39.00 20% 0.062%

王利姣 副总经理 39.00 20% 0.062%

孙军训 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39.00 20% 0.062%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核实的情况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权益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满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激

励对象条件，符合《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

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符合授予条件，监

事会同意以2019年9月17日为剩余预留权益授予的授予日，向激励对象杜有东先生、雷鹏先生、王利姣女

士、孙军训先生各自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39.00万股。 本次授予后，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已全部授予。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经核查，参与剩余预留权益授予的杜有东先生、雷鹏先生、王利姣女士、孙军训先生在授予日前6个

月内无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次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权益授予事项已经取得

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剩余预留权益授予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河南明

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明泰铝业本次激励计划的剩余预

留权益授予尚需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办理股票授予相关登记手续。

五、备查文件

（一）《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四）《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

留权益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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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泰铝业” 或“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议案。 2019年7月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

股权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以及《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对象授予部分预

留权益的议案》，确定2019年7月9日为授予日，向706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3,973.50万股限制性股票，向

1名激励对象刘杰先生授予39.00万股预留权益。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过程中，有1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未参与认购其获授2.40万股限制性股票， 最终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首次实际

授予和部分预留授予数量合计为4,010.10万股。 2019年7月23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确认，公司完成了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根据2019年6月10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根据2019年限制性股票股

权激励计划授予结果，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

记，并已取得河南省巩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一、《营业执照》的相关信息变更如下：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陆亿贰仟玖佰玖拾柒万柒仟肆佰壹拾伍圆整。

其他事项未变。

二、《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修改如下：

原章程 修改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89,876,415.00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29,977,415.00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额为589,876,415股，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额为629,977,415股，均为普通股。

除上述第六条及第十九条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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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债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对河南莲花糖业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合计20,680,

249.75元，以抵偿所欠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额债务。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债权债务重组概述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莲花健康” 或“公司” ）于2019年9月16日与国厚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莲花糖业有限公司三方签署《债务清偿协议》，莲花健康将对河南莲花糖

业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合计20,680,249.75元， 以抵偿所欠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额债

务。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5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皖江财富广场A1座11楼1102、1103室

法定代表人：李厚文

经营范围：资产收购、管理、处置,资产重组，接受委托或委托对资产进行管理、处置，资产管理咨

询。

2、河南莲花糖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7280.6万元人民币

住所地：项城市二环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张伟峰

经营范围：葡萄糖、葡萄糖浆、麦芽糖浆、淀粉糖及衍生物相关副产品生产、销售；预包装食品批发

兼零售；企业自有房屋租赁服务；进出口业务。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河南莲花糖业有限公司

第1条 债权债务基本情况

1.1�甲方对丙方债权基本情况

各方确认，截至2019年9月15日，因开展经营性往来和非经营性往来，甲方对丙方享有债权金额合

计20,680,249.75元，其中：

（1）经营性往来债权合计595,326.41元。

（2）因甲方代垫职工工资、社保等形成的非经营性往来债权合计20,084,923.34元。

1.2�乙方对甲方债权基本情况

各方确认，乙方对甲方债权系经合法受让取得，截至2019年9月15日，乙方对甲方享有债权金额合

计384,100,962.48元（不含乙方为甲方代垫的职工工资），其中债权本金215,367,076.00元、应计利

息168,733,886.48元。

第2条 清偿安排

各方同意，甲方以对丙方享有的前述第一条所确认之20,680,249.75元债权，抵偿欠付乙方等同

金额的债务，具体如下：

2.1�本次清偿完成后，乙方成为丙方的合法债权人，对丙方享有20,680,249.75元的债权。 丙方应

依法向乙方履行清偿义务，且不再就该笔债务向甲方负有清偿责任，甲方与丙方之间因经营性往来和

非经营性往来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

2.2�乙方就抵偿涉及的上述债权，相应免除甲方应计利息168,733,886.48元中20,680,249.75元

的清偿责任，不再就该部分债权向甲方主张权利。

2.3�丙方签署本协议，即视为知悉并同意抵偿和债权人变更事宜，甲方和乙方不再另行向丙方发

送书面通知。

第3条 乙、丙双方确认，乙方因前述2.1条所获得对丙方相关债权清偿事宜，由乙、丙双方另行协商

约定。 丙方承诺确保乙方债权优先于其他自有负债，且最终获得受偿金额不低于乙方通过甲方重整程

序所能获得的债权清偿金额。

第4条 陈述与保证

各方承诺并保证：

4.1具备合法主体资格及行为能力签署及履行本协议。

4.2�已知悉本协议所记载的全部债权的现状及相关风险。

4.3�就本协议各项约定所作出的全部意思表示均为合法、真实和不可撤销的。

4.4�在签署本协议之时，各方均已经依法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且签署本协议的代表均已取得签署

本协议项下各项约定所需全部权利和授权。

4.5在本协议签署后，依法配合各方办理与履行本协议有关的各项手续。

第5条 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

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

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此产生的各项损失。

第6条 协议的生效、变更与解除

6.1�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并由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6.2�任何对本协议的修改、增加或删除需经各方友好协商一致，以书面方式进行，并由各方在相关

书面文件上加盖公章确认。

6.3�如因客观原因导致合同目的或债务清偿最终无法实现的，各方可协商解除本协议。

6.4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各方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时，本协议方可解除。

第7条 其他约定

7.1�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

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2本协议一式叁份，协议各方各执壹份，每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四、目的及影响

本次债权债务重组有利于公司清理前期遗留事项，解决联营企业欠付公司的债务问题，符合公司

各项运作的合规要求， 不影响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特此公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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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17日收到通知，

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新海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海新投资” ）将其持有的部

分公司股票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股份的具体情况

新海新投资于2016年8月30日将其持有的25,770,000�股公司股票质押给西藏信托

有限公司以办理股票质押融资业务，经公司2017年及2018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2017

年、2018年每年转股比例为每10股转4股），该笔质押股份数变更为50,509,200股，原质

押情况详见公司于2016年8月31日在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解质及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030）。

2019年9月16日， 新海新投资将上述50,509,200股质押股票中的21,952，000股办

理了解除质押手续，本次质押登记解除日期为2019年9月16日，相关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新海新投资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陕西金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陕西铜川金锂

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共21,952,000股公司股票，已于2019年9月17日完成股份转

让过户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过户完成

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新海新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208,544,000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47.50%。 本次办理完解质手续后，新海新投资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量为

196,333,200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94.14%，占公司总股本的44.72%。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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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

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百利科技” ）于2019年9月

18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确认公司股东西

藏新海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海新投资” ）协议转让给陕西金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陕西铜川金锂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锂基金” ）的21,

95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已经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陕西铜川金锂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是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

基金，备案编号：SGV351。陕西铜川金锂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的基金管理人为陕西

金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金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金资” ）是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是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正式登记的私

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61551）。

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 是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并经财政部和银保监会备案的地方法人金融资管机构，注册资本45亿元，法定代表人为

冷劲松，信用评级双AAA，资产管理规模700亿元，是陕西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本次控股股东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协议转让的情况

2019年7月21日，新海新投资与金锂基金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拟通过协议转让方

式转让新海新投资持有的百利科技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1,952,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百利科技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

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9）、《百利科技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

公告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补充更正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3）。

二、股份过户的情况

公司于2019年9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

书》，本次协议转让已于2019年9月17日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过户完成后，新海新投资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08,544,000�股，占百利科技

总股本的47.5%，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即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 金锂基金持有公

司无限售流通股21,95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

三、其他事项

本次协议转让的受让方金锂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人陕西金资将在新海新投资原自愿

锁定承诺期内继续履行所受让股份不减持的承诺，即自本次标的股份转让过户之日起至

百利科技股票限售期(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届满之日起两年内无减持意向。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


